
 
 

关于暂停通过发送传真指令进行个人业务操作的公告 

 

         为更好地确保客户资产安全，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我行”）决定自 2016 年

6 月 1 日起暂停通过发送传真指令进行业务操作（但境内港澳台专用储蓄户的人民币汇款按原路

返回至其在香港/澳门/台湾对应个人帐户的传真支付指令仍可接受）。您可以亲临分支行或通过电

话银行办理个人业务，由此对您造成的不便，我行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16 年 5 月 10 日 

 


